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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面向圆员世纪系列教材之一。本书在讲授一般逻辑学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的基
础上，力求实现与涉法思维特殊性的有机结合，突出了涉法思维活动的一般形式、方法和

规律，对于法律规范的逻辑分析、侦查逻辑分析、审判逻辑分析等进行了介绍。同时引进

了现代逻辑研究中的命题演算、谓词演算以及规范模态逻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为分

析较复杂的案例提供了严密而简明的逻辑工具。此外本书还注意了内容设计上的循序渐进，

注意了范例与习题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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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法律逻辑课程教学需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组

织编写的。本书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尽管法律逻辑学目前还不是一

门成熟的学科，但法律逻辑课程的设置，对于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推论水平，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为了提高法律

逻辑课程的教学质量，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合理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

编写一本突出司法实践特色的逻辑学教材，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逻辑作为思维工具，在法律及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法

学家和逻辑学家十分重视逻辑在法律及司法中的作用，并尝试构建法律逻辑学

科或编写法律逻辑教材。例如，圆园世纪缘园年代初以来出版的法律逻辑专著和
教材就有：联邦德国学者克鲁格的《法律逻辑》、奥地利哲学家塔曼鲁的《现

代法律逻辑概论》、波兰逻辑学家齐姆宾斯基的《法律应用逻辑》等，芬兰逻

辑学家冯·莱特和美国逻辑学家安德森等人还构建了现代规范逻辑的公理系

统。我国自圆园世纪愿园年代初以来，也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法律逻辑的探索与研
究，发表了一些重要成果，在法律逻辑教材的编写上也取得了颇有成效的尝

试，其中有吴家麟主编的《法律逻辑学》、雍琦主编的《法律逻辑基础》、郝

建设主编的《法律逻辑学》、陈康扬主编的《法律逻辑原理》、王洪编著的

《法律逻辑学》、黄伟力编著的《法律逻辑学新论》等。这些专著与教材的出

版，一方面推进了法律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律逻辑作为一门

课程其体系正在不断完善。

法律逻辑教材首先是一本逻辑学教材，尤其是供只学一门逻辑学课程的大

学生使用的教材，它应系统地讨论和介绍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

方法，如词项逻辑、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归纳逻辑及逻辑基本规律等；同

时，法律逻辑教材又是一本应用性逻辑学教材，它应反映法律及司法工作的思

维形式与方法的特殊性，它应探讨和介绍诸如侦查逻辑、法律规范逻辑、法律

论辩逻辑等特殊的法律逻辑问题。基于这些考虑，本书在主要介绍逻辑学的基

本理论及其在法律与司法工作中的应用之基础上，适当讨论、介绍司法工作中

的特殊的思维形式及思维方法。同时，本书以《法律逻辑学教程》为名，以

表明该书的内容体系仅是一门课程的体系。此外，鉴于目前法律逻辑课程的教

学时数有限，本书只能较为简单而通俗地介绍一些逻辑理论及其应用方法，有

些逻辑理论未能展开讨论。



本书由张大松教授和蒋新苗教授共同主编，李永铭和张掌然两位先生提出

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张大松作最后统稿。各章作者是：

第一、七章摇摇张大松（华中师范大学）
第二 章 杨三正（湛江师范学院）

第三章 石汉美（海南师范学院）

第四、十章 蒋新苗（湖南师范大学）

第五、六章 李永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第八章 宋摇荣（华中师范大学）
第九章 张掌然（武汉大学）、刘慧频（湖北师范学院）

第 十一章 杜承铭（广东商学院）

第 十二 章 宋摇荣摇杨三正
本书的编写与出版得益于多方面的帮助。作者在已往的教学与本书的编写

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尤其是本书“主要参考书目”中所列

的教材），受益匪浅；我们所任教过的历届学生曾提出很多颇有启发性的问题

和建议；高教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如王方宪、王卫权、姜洁、曾敬、张杰和吴

勇等同志给予了积极支持、指导，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我们一并

致以诚挚的感谢。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央财经大学袁正校教授。袁教授受高等教育出版

社委托，不仅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而且还就文字表

述和内容阐述作了多处重要修正，为提高本书质量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

本书虽包含着各位作者多年的教学探索与思考，但因作者水平有限，会有

许多不妥之处和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指导。

编者

圆园园圆年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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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摇绪摇摇论

第一节摇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

一、思维、语言与逻辑

“逻辑”是英文造燥早蚤糟的音译，它导源于希腊文 ����泽（逻各斯），原意是
指言辞、思想、理性、规律等。古代西方学者用“逻辑”指称研究推理论证

的学问。我国近代学者将“逻辑”意译为“论理学”、“理则学”、“名学”、

“辩学”等，到圆园世纪初逐渐通用“逻辑”的译名。在现代汉语中，“逻辑”
是一个多义词，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

（员）指客观事物的规律。如“实现现代化是中国革命逻辑的必然”。
（圆）指思维的规律、规则。如“论证要合乎逻辑”。
（猿）指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学科，即逻辑学。如“学点文法和逻
辑”。

（源）指某种特殊的观点、方法。如“侵略者所奉行的是强盗逻辑”。
逻辑学与思维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思维呢？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

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基于实践之上

的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感性认识是形成感觉、知觉

和表象的阶段，它对事物的认识是形象的、直观的、表面的。理性认识就是在

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和推论的阶段，它对事物的认识是抽象

的、概括的、间接的。例如，“犯罪行为”是对所有触犯刑法并依据刑法予以

刑事处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反映，它所揭示的不是某一犯罪行为的具体特征，

而是经过对各种犯罪行为的属性进行抽象、概括而得到的关于这类行为的本质

属性的认识。

思维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思维内容是思维对象及其属性在人脑中的

反映，它总是以一定的形态存在于人脑中。思维形态可分为概念、判断和推

理三种基本类型。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判

断是对思维对象作出断定的思维形态；推理是由已知知识得出未知知识的思维

形态。摇摇
思维总是借助语言来实现的。无论是思维的活动过程，还是思维成果的存



储，都离不开语言。思维形态中的概念、判断、推理，要借助语词、语句、句

组等语言形式来巩固和表达。

思维所借助的语言，可分为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自然语言是指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如“法律是规范的而且是强制性的”。人工语言也称形

式语言，它是指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创制的、用以代替自然语言的表意符号系

统。如“责��择”，其中，“责”可表示“法律是规范的”，“择”可表示“法律是
强制性的”，“��”可表示“而且”。
综上所述，思维就是指人脑借助于语言，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对事物

及其属性作出抽象的、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

二、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逻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思维的形式。什么是思维的形式？思维的形式又

称思维的逻辑形式，它是指不同的思想内容中所共同具有的结构方式。例如：

（员）所有法律都是强制性的。
（圆）所有犯罪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这是两个内容不同的命题，但它们却具有相同的形式，即“所有⋯⋯都

是⋯⋯”。如果我们以“杂”表示“法律”、“犯罪行为”，以“孕”表示“强制
性的”、“违法行为”，那么，上述两个命题共同的逻辑形式就可表示为：“所

有杂都是孕”。
再如：

（猿）所有法律都是强制性的，
有的行为规范是法律，

所以，有的行为规范是强制性的。

（源）所有大学生都应守法，
有的青年是大学生，

所以，有的青年应守法。

这两个表述都是推理，具体内容不相同，但它们的结构形式是相同的。它们都

有三个不同的命题，其中包含有三个不同的语词，如果用 酝、孕、杂分别表示
三个不同的语词，那么，上述两个推理的共同的逻辑形式就可表示为：

所有酝都是孕
有的杂是酝摇摇摇摇
所以，有的杂是孕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推理的形式中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表

示不同的具体内容的部分，如 酝、杂、孕等，它们被称为逻辑变项；二是表示
形式的部分，如“所有⋯⋯都是⋯⋯”、“有的⋯⋯是⋯⋯”等，它们不随具

圆 第一章摇绪 论



体内容的不同而变化，被称为逻辑常项或逻辑词。任何逻辑形式都是由逻辑常

项和逻辑变项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中，逻辑常项是决定逻辑形式的性质并区分

不同逻辑形式的依据。

逻辑学在研究思维的形式基础上，还要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逻辑规律

就是存在于思维的形式中的必然关系。

逻辑学研究的逻辑规律分为基本的逻辑规律与非基本的逻辑规律。基本的

逻辑规律具有较大的普适性，并具有根本的意义，主要有保证思维确定性的同

一律、保证思维无矛盾性的矛盾律、保证思维明确性的排中律等。非基本的逻

辑规律是存在于推理形式等特定的思维形式中的特殊规律，常被称为逻辑规

则。在现代逻辑的形式系统中，逻辑规律常被代之以公理、定理和推导规则

等。

逻辑学还研究思维的逻辑方法。逻辑方法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遵循和

运用逻辑规律以形成概念和命题、进行推理和论证的方法，如用以明确概念或

词项的定义方法与划分方法，确定命题真假值的赋值法，探求因果联系的科学

归纳法，进行证明和反驳的方法如反证法与归谬法，等等。

三、逻辑学的性质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是一门规范思维的工具性学科。逻辑学所揭示

的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性联系，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它

是对客观现实的最一般特征和普遍联系的反映。人类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思维

应当具有规范性和有效性，并且建立了以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

科学，因此，逻辑学为人们的正确思维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工具。

作为一门工具性的科学，逻辑学是全人类性的。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想正

确地思维或想达到思维的有效性、可靠性，那么他必须遵守逻辑规律与逻辑要

求。

四、逻辑学的产生与发展

人的思维是不断发展的，人类对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

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当人们总结人类认识成果并创立哲学理论时，逻辑学

随之孕育而生了。古代的学者，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希腊的一些学者，关注并

总结了推理与论辩的方法，创立了逻辑学理论。在其后的发展中，逻辑学逐渐

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惠施、公孙龙、墨子和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

探讨过逻辑领域的理论。墨子及其后人所著的《墨经》论述了概念、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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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等各种思维形态，明确提出“以名举实”（以概念反映事物及其属性）、

“以辞抒意”（用判断展现人的认识）、“以说出故”（提出论说的理由和根

据），同时还对思维规律的基本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因而，《墨经》对逻辑学

的贡献尤为卓著。

古代印度的逻辑学称为因明，萌芽于公元前远世纪。“因”指原因、根
据、理由；“明”含有学术之意。因明较系统地探讨了推理的法式、规则以及

推理与论证中容易出现的种种谬误。因明在唐代传入中国，后发展为中国因明

学。

古希腊的学者对逻辑学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

人分别研究过定义、判断、演绎法、归纳法和类比法等。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概念、判断、推理、论

证与逻辑规律，建立了三段论的理论体系，开创了形式逻辑这门学科。亚里士

多德的逻辑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工具论》这部著作中。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逻辑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斯多噶学派研究了复合命

题的推理形式与规则。欧洲中世纪，逻辑学说虽然受到经院哲学的支配，但仍

有一些发展，出版了一些逻辑教科书，如西班牙彼得的《逻辑大全》等。到

了员远远圆年，法国出版了《彼尔·罗亚尔逻辑》（也称王港逻辑），这是近代欧
洲最有影响的一部逻辑教科书。

员苑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创立时期，实验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归纳逻辑
的兴起。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吸取了前人的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

果，提出了确定现象间因果联系的归纳方法，即“三表法”，他在逻辑史上第

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归纳逻辑。培根的逻辑著作是《新工具》。其后，员怨世
纪英国哲学家穆勒又进一步发展了培根的归纳学说，他在《逻辑体系》一书

中系统地论述了探求因果联系的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与剩余法等归纳方

法。古希腊的演绎逻辑与近代的归纳逻辑构成了传统逻辑的主要内容。

数理逻辑的建立，是逻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它是逻辑学的现代形式。员苑
世纪末，一些哲学家、科学家感到数学方法的精确、可靠，提出了把数学方法

应用到逻辑科学中去的设想。员远远远年，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在其
《组合的艺术》一书中，叙述了逻辑数学化的革新思想，成为数理逻辑的先

驱。员怨世纪初，英国的数学家布尔建立了“逻辑代数”，初步使莱布尼茨的思
想变成了现实。随后，德国的逻辑学家弗雷格首先提出了一个基本自足的一阶

逻辑的理论系统，英国的逻辑学家罗素与怀特海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数理逻辑的

内容，确立了形式化的公理体系，使数理逻辑在圆园世纪初成为了一门理论系
统化的新兴学科。在逻辑学以后的发展中，数理逻辑特别是其中发展得最为成

熟的一阶逻辑，是新的逻辑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数理逻辑是现代形态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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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逻辑，简称现代逻辑。

圆园世纪中叶以来，现代逻辑又有了许多重大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逻辑
学分支学科。其中，有被国际逻辑学界称之为“哲学逻辑”的逻辑学分支学

科，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多值逻辑等。此外，还

有概率归纳逻辑、非形式逻辑、语言逻辑、法律逻辑等等。特别值得提到的

是，现代逻辑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科学以及其他科学的结合，既扩大了逻

辑学科种类，又大大地推动了逻辑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在逻辑学的发展中，还有另一类型逻辑即辩证逻辑的形成与发展。辩证逻

辑是关于思维辩证法的学问，它研究人们的思维和认识如何对客观事物的辩证

发展作出正确的反映。早在古代，辩证思维就被许多思想家所重视并认真研究

过。员怨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以客观唯心主义方式阐述了自然界、人类社
会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构造出一个唯心主义的辩证逻辑理论体系。马克思和

恩格斯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使之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此后，列宁、

毛泽东也对辩证逻辑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前，辩证逻辑已成为现代逻辑的重

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摇法律逻辑学的特点与作用

一、法律逻辑学的特点

法律逻辑学是逻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对于它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学术

界仍存分歧。本书认为，法律逻辑学（或称法律逻辑），它首先是一门逻辑学

科，因而它所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仍然是关于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也就是

说，法律逻辑既要研究词项（含概念）、命题、推理等逻辑问题，也要研究逻

辑基本规律问题。

法律逻辑还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的逻辑学应用学科。一方面，它将逻辑学的

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律与司法活动过程，从而探讨涉法思维活动的一

般逻辑形式与逻辑规律；另一方面，它要结合法律与司法活动思维的特殊性，

研究涉法思维活动的特殊的思维形式及其合理性规则。因此，法律逻辑既要研

究存在于涉法思维活动中的一般的逻辑理论，如词项逻辑、命题逻辑、谓词逻

辑、归纳逻辑及逻辑规律等，还要研究涉法思维活动中的特殊的逻辑理论，如

侦查逻辑、法律规范逻辑、法庭论辩逻辑等。总之，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涉

法思维的形式、方法及规律的逻辑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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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逻辑学的作用

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与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逻辑学是推进法律一致性的重要手段。

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法律一致性尤为重要。法律一致性既表现为法律内

容的一致性，也表现为法律运作的一致性。而法律内容的一致性与法律运作的

一致性的实现，都需要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正确运用法律推理。在现代西方法

哲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法律推理是法学研究和法律运作过程中的重要方

法论，是反映司法程序是否公正、公平的晴雨表，甚至有人把法律推理作为法

治的前提条件。例如，波兰学者齐姆宾斯基指出：逻辑基本知识“已成为法

律科学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是“现代法律工作者越来越不可缺少的”�。

马克斯·韦伯指出，法律推理是法律科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因为任一案件都必

须通过逻辑方法从抽象的法律规则中得出结论。�

其次，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立法工作的水平。

立法工作是一种研究性的活动，也是一种规范性的活动。立法既要遵循立

法原则与立法政策，还要讲究法律条文的准确性、一致性、恰当性。这些问题

都是逻辑性问题，而且都表现在法律文件中。对于文件的逻辑性要求，毛泽东

曾明确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

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

性，除了逻辑问题之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

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

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

得。”� 而规范性与约束力最强的法律文件更应具有逻辑性。可见，法律逻辑

学对立法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再次，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法学研究和依法办案能力。

法学研究与司法工作的能力虽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逻辑论证与表达能

力、案情归纳与演绎分析能力、识别与驳斥逻辑谬误或诡辩的论辩能力，都是

不可缺少的。而这些能力的形成和发挥与一个人所具有的逻辑素养密切相关。

即使司法活动因受到历史、习惯、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在法律依据的选择上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但这种选择过程以及选择之后的分析、裁定，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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